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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LO2026SZ（法）字第 0102 号

致：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受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“《公

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下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等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及《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

有关规定，指派律师列席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（е㠀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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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，未经本所

书面同意，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。

一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

为召开本次股东会，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在《公司章程》规定

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《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（下称“会议通知”）。

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、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，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

了充分披露，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，明确了会

议的登记办法、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、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

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

于 2026 年 1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5:00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

商务中心 15 楼 1501 会议室如期召开。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

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6 年 1 月 9 日 9:15-9:25、9:30-11:30 和 13:00-15:00；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6 年 1 月 9 日上午

9:15 至下午 15:00 的任意时间。

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�� 6Ñ �L �J ?ô���》和《公司章程》Ⲳ䈀间。䰶、本次股东会的召䱏 䵢经本ਕᕃǡŊ知，�\ !Q 6Ñ �L �¶ 6É �œ 
¡ �´ 
��É，会䆶㛉公ડ Ӈ࢙␀议ʿᵆᖗ码�Ä

本

次

股

东

会

的

召

䰫

࠷

␀符

合

《公司法》 《

股东会规”》和

《公司议
程》Ⲳ䈀间。᜶、本次股东 㿴 Ⴈ ǧ䵢（ေ鉨出᭘现场会䑌的股ӊ《股ш代理





4

议案一：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,043,523,624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131%；反对 951,354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10%；弃

权 1,002,18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959%。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

通过。

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五、结论

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

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均合

法有效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，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

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章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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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章页）

北京市环球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李 琤

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黄可鑫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肖羽晴

二〇二六年一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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